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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的辅导教材已经很多，为什么还要多这样一套书呢?要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是取决于
读者的认可，而不是作者自我的良好感觉。
所以，作为作者之一，我就不在这里进行自我评价，只是将组稿当时发给所有作者的写作要求展示给
各位，供各位监督!我相信，如果我们全体作者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实现了写作的初衷，这套书自然是
有价值的辅导读物!
　　《2012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写作要求：
　　每一个司法考试领域的优秀教师，都必应给我们的学生带来一部复习的精华之作。
写作与讲课之间本是相辅相成。
当我们的口述作品和书写作品完美结合之时，也就是我们成就学生人生价值、感受自我内心满足之日!
我们既为法律人，无论当初的选择是自觉还是被动，今天都有一个宿命：将法律所蕴含的正义精神、
专业精神弘扬天下!而今，在中国，竟然没有比司法考试更大、更易实现这一理想的平台!所以，我们
期求：这套书不仅有知识，还有精神!
　
　　1.应知必会法条
　　　本章节所学知识必备的法条、司法解释。
宜精不宜多，最好的效果是该法条恰是考生掌握特定考点的必读法条，多一条嫌累赘，减一条嫌不足
。
千万别用法条充字数！
那样会被学生骂死的。

　　2.知识点讲解　　
　　言简意骇、案例充沛是本书特色。
　
　　此外，我们还要求语言活泼、案例生动，我们的听众欢声笑语，我们的读者也不甘寂寞！
他们已经受够了死板板的法科教材，那些书曾经让他们年轻的人生很灰暗（也曾经灰暗过我们的青春
）。
　　
　　再者，由于个别部门法（如刑法）考试的理论性越来越强，观点已经不是唯一的考点，观点的论
证过程变得更重要。
所以，知识理论要讲透，还要深入浅出，一看就明白。
　　
　　3.解疑释惑　　
　　既然有言简意败的要求，个别疑难点就无法在正文中畅快论述，那就放到这里吧，　　
　　这里是疑难点专场。
专题性质，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4.授课心得　　
　　每个优秀的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总是在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思想的火花或是深深的
教学体味，这些思想或者表现为琅琅上口的记忆口诀，或者创造性地成为一个贯穿知识点的笑话（趣
味故事），或者是对学生易犯错误的深刻总结。
我们希望远能够成为该章节的点睛之处　　
　　5.附录：经典真题解析　　
　　删繁就简，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真题，改变死板的写作风格，尽可能用易懂、轻松的方式解读
真题，着力体现经典解析，我们期望这种解析的力度，使得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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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书凝聚了万国优秀教师的心血，代表了万国最新、最高的教学成就，期待着读者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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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票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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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产品质量法
　第四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五章 反垄断法
　第六章 土地管理法
　第七章 城市房地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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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商法第一章 公司法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应知必会法条《公司法》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
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墩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
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
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的出资人。
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
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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